
 

 
—1— 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
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青 岛 市 公 安 局 
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 
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

 

青城管„2020‟88 号 

 
关于持续优化提升非居民用户 
用气报装服务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区(市）城市管理局（住建局、住建管局、城建局）、公安（分）

局、自然资源（规划）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，青岛能源集团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，精简

和规范用气报装服务程序，持续提升我市获得用气营商环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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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根据《关于在水气暖等市政公用行业开展“四办服务”活动

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建城建字„2020‟10 号）《高效青岛建设攻势

2.0 版作战方案》《青岛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

（青政办发„2019‟9 号）等规定，对我市非居民用户用气报装

服务措施进一步优化、简化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进一步简化用气报装服务流程 

    （一）简化用气报装流程。无外线工程（建筑红线外燃气管

道工程）的用气报装办理环节压减至“用户申请、验收接通”两

个环节，验收接通包括建筑红线内外工程碰头作业、建筑红线内

工程验收、装表置换通气，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；有外线工程的

用气报装简化为“用户申请、制定方案、验收接通”三个环节，

制定方案包括现场踏勘、编制建筑红线外燃气管道工程（含与建

筑红线内管道碰头作业）设计方案，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。 

    上述时限不含施工图设计、工程施工、签定合同和办理行政

审批时间。 

 （二）将申请材料减少到申请表一份。通过服务窗口、网

络报装申请时，只需填写申请表一份；采取电话报装的无需提供

申请材料，一次性告知用户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，在现场勘查时

获取；营业执照通过信息共享获取，规划许可证或者不动产证明

等材料在现场勘查时核验。 

（三）推行用气报装全流程帮办代办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

责建筑红线外燃气工程设计、施工和办理相关行政审批工作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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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青岛市燃气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燃气设施维护更新责任，用户

将建筑红线内的燃气管道工程委托燃气经营企业建设的，燃气经

营企业要与用户签定委托建设合同，并通过市场机制，确定一定

数量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、施工队伍，保障工程项目快速、有序、

有质实施。 

二、完善“网上办、掌上办”网络报装功能 

（一）推行“一站办”。主要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全部入驻市、

区（市）政务服务大厅，设立专门窗口，受理用气报装业务，并

代理受理、转办其他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的用气报装业务。 

（二）优化提升“网上办”功能。用气报装全部纳入省、市

政务服务网进行受理，用户只需填写“申请表”一份资料上传，

实现“一网通办”。通过政务服务网申报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

程项目，可同时通过“一张表单”提出用气报装申请，并由行政

审批部门推送至燃气经营企业。燃气经营企业接到报装申请后，

在 3 小时内与用户联系约定现场踏勘时间，提前对接并组织外线

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，确保外线工程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完成。 

（三）优化提升“掌上办”功能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进一

步完善微信公众号、手机 APP 的掌上报装的表格填报、资料上传、

查询交费等功能，规范统一申请资料，完善报装业务进度查询功

能，实现操作简单、查询方便。 

三、规范用气报装服务收费 

（一）规范用气报装收费。燃气经营企业提供的有偿服务项



目，应当通过服务窗口、企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手机 APP 等渠

道公开公布收费依据、标准等。用户委托建设建筑红线内燃气工

程的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预算管理规定收费，凡与建筑红线内燃

气工程设计、施工等服务和材料不相关的收费，一律不得收取，

并不得变换名目另行收取。 

（二）采取降费措施。对无外线工程、用气量小、管道铺设

简单的小微工商用户（用气量≦16m
3
/h，且工程造价≦10 万元），

受委托燃气经营企业要采取标准化、定制的方式进行设计和收

费，进一步降低小微工商用户报装费用。鼓励燃气经营企业结合

用气量和用户协商收费，采取报装费用延期回收或者分期付款等

方式，降低初期报装费用，减轻用户负担。 

（三）降低非居民用户用气成本。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工商

用户可以采取直供方式，由工商用户直接与上游供气企业商谈天

然气销售价格，并可由燃气经营企业提供管道配气服务。 

四、加强用气报装过程监督管理 

主要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完善用气报装信息管理系统

（或者建设工程数字化管理平台），综合运用移动通讯、视频等

技术手段，对用气报装项目进行过程跟踪、管控，确保工程建设

项目各环节衔接紧密、有序推进，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率。建立用

气报装进程信息共享机制，用户可通过微信、平台等方式适时了

解工程进展情况，并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。在用气报装项目通

气后�3个工作日内，要对用户进行回访，落实用气报装流程环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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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及便民服务措施实施情况，并建立考核工作机制和实施

“好差评”制度，由用户进行评价。 

五、优化用气报装行政审批服务工作 

（一）调整审批时序。按照《青岛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将用气报装工程提前到开工前（施工许可证核

发）办理，确保燃气工程与建筑物同步设计和施工图审查，在建

设项目工程施工阶段同步完成燃气设施建设。施工许可办理机构

应采取公告板、提示语等方式进行提醒。 

（二）实施容缺受理，并联办理。用气报装工程涉及规划、

施工、道路挖掘（占用）、占用绿地及迁移树木等行政审批的，

行政审批、规划、住建、城市管理、交警、园林等部门实行容缺

受理、并联审批，2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 

管线长度 200 米及以下的用气报装外线接入工程，实行告知

承诺制。燃气经营企业在向各行政审批部门提交告知承诺书（承

诺满足告知条件、标准和技术），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

下，明确掘路、交通组织、地下管线保护和临时占用绿地方案，

保证掘路、临时占用绿地恢复标准后即可施工。 

外线工程行政审批采用告知承诺办理的，燃气经营企业应处

理好工程施工与现状管线的关系，避免与现状管线冲突；外线工

程竣工验收后，工程建设单位应及时报送工程数据资料，以备后

续其他工程施工的审批及保护。 

各区（市）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格落实本通知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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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各项优化措施，协调做好用气报装入驻行政审批大厅和省、市

政务服务网的各项工作。 

 

附件：非居民用户用气报装办理流程 

 

 

 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

 

 

青岛市公安局               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 

 

 

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         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30 日 

 

 

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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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非居民用户用气报装办理流程 
一、无外线工程的用气报装项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用气报装流程 申请人办理事项 供气企业服务事项 

 

提交申请表  

  

 

 

 

 

组织完成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

设计、施工。 

 

 

 

1.参与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竣

工验收。 

2.建筑红线内外工程碰头作

业。 

3.装表置换通气。 

用户申请 

（1/8 个工作日） 

 

验收接通 

（1.5 个工作日） 

 

交纳入网费或者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 

申请人自行建设建筑红
线内燃气工程的，组织完
成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竣工
验收。 
 
申请人委托供气企业建
设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
的，签订委托建设合同或
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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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外线工程的用气报装项目 

用气报装流程 
申请人办理

事项 
供气企业服务事项 

 

 

提交申请表  

  

 
接到推送信息后 3小时内 

与用户约定现场勘查时间 

  

 

供气企业市场专员主动上门发展

用户，有意向的约定现场勘查时

间。 

 

 

参与现场勘查、确认

设计方案。 

1.组织专业人员现场踏

勘。 

2.编制建筑红线外燃气

管道工程（含与建筑红

线内管道碰头作业）设

计方案并答复用户。 

小微

型燃

气工

程

5-12

个工

作日；

大中

型燃

气工

程

9-30

个工

作日。 

 

  

办理规划、施工、占掘

路、占绿及移树等许可

手续。(容缺受理、并联

审批 2个工作日) 

 

  

组织完成建筑红线外燃

气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竣

工验收。（新建项目在建

筑主体工程完成前完

工） 

 

 

申请人自行建设建

筑红线内燃气工程

的，组织完成工程设

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。 

 

申请人委托供气企
业建设建筑红线内
燃气工程的，签订委
托建设合同或协议。 

组织完成建筑红线内 

燃气工程设计、施工。 

 

用户申请 

（1/8 个工作日） 

 

制定方案 

（3个工作日） 

 

外线燃气工程 

审批 

（2个工作日） 

外线燃气工程 

建设 

新建项目通过

青岛市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管

理平台推送 

建筑红线内燃气

工程建设 

供气企业主动

登门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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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与建筑红线内燃气

工程竣工验收 

2.建筑红线内外工程碰

头作业。 

3.装表置换通气。 

验收接通 

（1.5 个工作日） 

 


